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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票及其备选成份股票的市值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80%；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票及其备

选成份股票的市值加上买入、卖出股指期货合约的轧差合计值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90%；任何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

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权证以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

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在《基金合同》与托管协议生效以后允许基金投资于其他金融工具，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

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并可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适时合理地调整投资范围。

本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被动式指数基金，原则上采用完全复制标的指数的方法跟踪标的指数，即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

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调整。

当预期指数成份股或权重调整和成份股将发生分红、配股、增发等行为时，或者因市场因素影响或法律法规限制等特殊

情况导致基金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基金的投资组合进行适当调整， 并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辅以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资管理，以有效控制基金的跟踪误差。

本基金力求将基金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4%以内， 日跟踪偏离度绝对值的平均值控制在

0.35%以内。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95%×中证上游资源产业指数收益率＋5%×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本基金是以中证上游资源产业指数为标的指数的被动式、指数型基金，对中证上游资源产业指数成份股的配置基准约为

95%，并适度运用股指期货增强指数跟踪效果，故以此为业绩比较基准，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本基金的投资绩效。

如果中证上游资源产业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或者中证上游资源产业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单纯更名除外），或者由

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中证上游资源产业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本基金的投资标的指数及业绩比较基准或者证券市场

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适合投资的指数推出，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审慎性原则和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履行

适当程序后变更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和业绩比较基准。 若变更标的指数对基金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无实质性影响（包括但不

限于指数编制单位变更、指数更名等事项），则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于变

更前2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并在变更后5个工作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和混

合型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160,314,384.61 92.25

其中：股票

160,314,384.61 92.25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2,464,493.78 7.17

8

其他各项资产

1,012,849.14 0.58

9

合计

173,791,727.53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1）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99,272,255.41 58.42

C

制造业

56,422,524.09 33.20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899,488.81 0.53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3,717,749.00 2.19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160,312,017.31 94.33

（2）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2,367.30 －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 －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2,367.30 －

3、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1）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600028

中国石化

1,828,311 12,907,875.66 7.60

2 601857

中国石油

845,909 9,584,148.97 5.64

3 601899

紫金矿业

1,653,945 8,468,198.40 4.98

4 601600

中国铝业

834,291 7,783,935.03 4.58

5 601088

中国神华

344,760 7,188,246.00 4.23

6 600111

北方稀土

379,649 6,886,832.86 4.05

7 600583

海油工程

385,506 6,422,529.96 3.78

8 600256

广汇能源

545,293 5,671,047.20 3.34

9 000630

铜陵有色

421,306 4,347,877.92 2.56

10 000060

中金岭南

231,022 4,294,698.98 2.53

（2）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002428

云南锗业

52 1,222.52 －

2 600432

吉恩镍业

56 932.96 －

3 600490

鹏欣资源

17 211.82 －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资产。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资产。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资产。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为有效控制指数的跟踪误差，本基金在注重风险管理的前提下，以套期保值为目的，适度运用股指期货。 本基金利用股

指期货流动性好、交易成本低和杠杆操作等特点，通过股指期货就本基金投资组合对标的指数的拟合效果进行及时、有效地

调整，并提高投资组合的运作效率等。 例如在本基金的建仓期或发生大额净申购时，可运用股指期货有效减少基金组合资产

配置与跟踪标的之间的差距；在本基金发生大额净赎回时，可运用股指期货控制基金较大幅度减仓时可能存在的冲击成本，

从而确保投资组合对指数跟踪的效果。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

（2）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属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3）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57,822.97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2,018.74

5

应收申购款

953,007.43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012,849.14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资产。

（5）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

说明

1 000630

铜陵有色

4,347,877.92 2.56

重大事项停牌

（6）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7）本基金本期未投资托管行股票、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未从二级市场主动投资分离交易可转债附送的权

证，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净值表现详见下表：

国投瑞银中证上游资源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截

止2015年6月30日）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1.07.21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11.12.31

-22.00% 1.03% -31.30% 1.62% 9.30% -0.59%

2012.01.01

至

2012.12.31

4.87% 1.63% 4.41% 1.63% 0.46% 0.00%

2013.01.01

至

2013.12.31 -34.11% 1.44% -34.78% 1.44% 0.67% 0.00%

2014.01.01

至

2014.12.31 26.16% 1.31% 25.70% 1.31% 0.46% 0.00%

2015.01.01

至

2015.3.31 12.79% 2.04% 12.82% 2.03% -0.03% 0.01%

2015.04.01

至

2015.6.30 11.08% 2.82% 11.31% 2.71% -0.23% 0.11%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

今

-14.80% 1.59% -26.15% 1.63% 11.35% -0.04%

注：1、本基金是以中证上游资源产业指数为标的指数的被动式、指数型基金，故以95%×中证上游资源产业指数收益率＋

5%×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作为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2、本基金对业绩比较基准采用每日再平衡的计算方法。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7、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8、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9、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10、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6%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6%÷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3%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3%÷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3、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本基金作为指数基金， 需根据与指数所有人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签署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的约定向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支

付指数使用费。 通常情况下，指数使用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02％的年费率计提，且收取下限为每季度（包括基金成立

当季）人民币5�万元。 计算方法如下：

H=E×0.02%÷当年天数

H�为每日计提的指数使用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指数使用费从《基金合同》生效日开始每日计算，逐日累计。

指数使用费的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季初10�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

中一次性支付给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4、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3－8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

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率

（1）本基金的场外前端申购费率如下表：

申购金额（

M

） 前端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2%

100

万元

≤M＜500

万元

0.8%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2）本基金的场外后端申购费率如下表：

持有时间（

Y

） 后端申购费率

Y＜1

年

1.4％

1

年

≤Y＜2

年

1.0％

2

年

≤Y＜3

年

0.5％

Y≥3

年

0

（3）本基金的场内申购费率由基金代销机构比照场外前端申购费率执行。

（4）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2、赎回费率

（1）本基金的的场外赎回费率如下表：

持有时间（

T

） 赎回费率

T＜1

年

0.5%

1≤T＜2

年

0.25%

T≥2

年

0%

注：上表中，1年按365天计算。

（2）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固定为0.5%。

（3）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扣除用于市场

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财产，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

3、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低申购费率、赎回费率或调整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

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2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特定地域

范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者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

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

基金赎回费率。

（五）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的计算

1、申购费用的计算

前端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前端申购费率/（1＋前端申购费率）

后端申购费用＝赎回份额×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后端申购费率

2、赎回费用的计算

赎回总金额＝赎回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率

（六）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2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七）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 《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以下简称 《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2015年3

月6日刊登的国投瑞银中证上游资源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1、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投资组合报告的截止日期。

2、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信息。

3、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信息。

4、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原有销售机构的信息，增加了新增代销机构的概况。

5、在“九、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6、在“十、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7、在“十二、基金资产估值”部分，调整了交易所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方法。

8、在“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部分，更新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以及其他应披

露事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 欲查询本更新招募

说明书详细内容，可登录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九月一日

（上接 B65版）

（

8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1,000.00

万元（含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投资于以

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金额

1

康力优蓝服务机器人项目

48,960.00 48,960.00

2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电梯云服务平台项目

25,400.00 25,400.00

3

康力电梯智能制造工厂项目

40,707.36 38,500.00

4

康力电梯试验中心项目

32,100.00 24,000.00

合计

147,167.36 136,860.00

注：康力优蓝服务机器人项目分两部分完成，一是公司收购康力优蓝

56%

的股权，金额为

8,960

万元，

其中以股票支付对价

4,480

万元，以非公开发行募集的现金支付对价

4,480

万元；二是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向康力优蓝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

40,000

万元。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

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

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

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

9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

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文件，则本决议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日。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3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做出的该专项报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如实

反映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合同的议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公司分别与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建信康力投资

1

号特定多个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刘雪楠和沈刚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

该合同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生效。

同意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

1

）公司与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建信康力投资

1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签署的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

2

）公司与刘雪楠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

3

）公司与沈刚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刘雪楠、沈刚关于北京康力优蓝机器

人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公司以部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和部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收购刘雪楠、沈刚持有的北京康

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合计

56%

的股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子公司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王友林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对价支

付合作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

易事项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1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收购

标的资产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相关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2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拟收购刘雪楠、 沈刚持有的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合计

56%

的股权的价

格，参照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并经各方协商确定。

评估机构本次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本

次交易的目的和本次拟收购资产的业务特点和实际经营情况，采用的评估方法适当、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

估结果客观、公正反映了被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

本次与交易对手协议确定的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

,

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

,

资产定

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3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9月 1日

证券代码：002367� � �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公告编号：201533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23

日以邮件

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9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期

半天。 本次董事会为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

7

名

,

其中，董事刘占涛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

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介机构列席

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友林先生主持。 经过全体董事审议，投票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

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董事

会通过对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相关事项进行逐项对照审核后，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规定，具备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条件。

本议案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会议以

6

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董事长王友林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

1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

对象发行。

3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5

年

9

月

1

日 （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即

18.50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公

司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竞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底价将作相应

调整。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建信康力投资

1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刘雪楠和沈刚

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询价和竞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

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4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本次拟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76,216,216

股，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除刘雪楠和沈刚外，其余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刘雪楠和沈刚是北京康力优

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拟以其分别持有的康力优蓝

21.4375%

和

6.5625%

的股权认购康力电梯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

5

、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建信康力投资

1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刘雪楠和沈刚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并以《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与刘雪楠、沈刚关于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中相

关约定为准；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6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7

、股票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8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1,000.00

万元（含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投资于以

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金额

1

康力优蓝服务机器人项目

48,960.00 48,960.00

2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电梯云服务平台项目

25,400.00 25,400.00

3

康力电梯智能制造工厂项目

40,707.36 38,500.00

4

康力电梯试验中心项目

32,100.00 24,000.00

合计

147,167.36 136,860.00

注：康力优蓝服务机器人项目分两部分完成，一是公司收购康力优蓝

56%

的股权，金额为

8,960

万元，

其中以股票支付对价

4,480

万元，以非公开发行募集的现金支付对价

4,480

万元；二是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向康力优蓝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

40,000

万元。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

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

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

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9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

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文件，则本决议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日。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三）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董事长王友林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针对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编制了专项报告。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公司分别与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建信康力投资

1

号特定多个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刘雪楠和沈刚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

该合同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生效。 本

议案逐项审议如下：

1

、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建信

康力投资

1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董事长王友林先生作为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2

、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刘雪楠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

3

、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沈刚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刘雪楠、沈刚关于北京康力优蓝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董事长王友林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以部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和部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收购刘雪楠、沈刚持有的北京康

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合计

56%

的股权。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子公司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董事长王友林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王友林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对价支付合作协议的议案》

,

董事长王友林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的议案》，董事长王友林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意见，详见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

收购标的资产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相关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二）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

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本次拟收购刘雪楠、沈刚持有的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合计

56%

的股权的价格，参照北京

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项目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并经各方协商确定。

评估机构本次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本

次交易的目的和本次拟收购资产的业务特点和实际经营情况，采用的评估方法适当、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

估结果客观、公正反映了被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

本次与交易对手协议确定的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

,

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

,

资产定

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三）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四）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五）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六）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长王友林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序、顺利推进和实施，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

、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起止时间、发行数量、

定价方式、发行价格、认购方式、发行对象以及其他与发行和上市有关的事宜；

2

、如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通过的发行

方案范围之内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等进行相应调整；

3

、聘请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中介机构，批准、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及股份认购有关的各项文件；

4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项并根据审批机关要求对申报文件进行相应补充或调整；

5

、为本次募集资金开立募集资金专户；

6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7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登记、上市和锁定等事宜；

8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情况、市场情况和公司经营情况等因素，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及股东大会决议允许的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适当调整；

9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10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文件，则本决议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日。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七）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具体通知、内容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

告》；

3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

4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5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

6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7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与刘雪楠、沈刚签署的《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与刘雪楠、沈刚关于北京康力

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8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与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建信康力投资

1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刘雪楠和沈刚分别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9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与王友林签署的《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与王友林股份对价支付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1日

（上接B66版）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追求流动性、低风险和稳定收益的前提下，依据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短期利率变

动预期，综合考虑各投资品种的流动性、收益性以及信用风险状况，进行积极的投资组合管理。

１

、资产配置策略

（

１

）整体配置策略

根据对利率水平、

ＧＤＰ

、

ＣＰＩ

、

ＰＰＩ

、货币供应量、国际利率水平、汇率等宏观经济指标和宏观调控政策的

分析，决定基金投资组合的剩余期限及期限分布结构。

（

２

）类别资产配置策略

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收益率水平（各剩余期限到期收益率、利息支付方式和再投资便利性），并结合各

类资产的流动性特征（日均成交量、交易方式、市场流量）和风险特征（信用等级、波动性），决定各类资产的

配置比例和期限匹配量。

（

３

）明细资产配置策略

根据明细资产的信用等级、剩余期限和流动性（日均成交量和平均每笔成交间隔时间）进行初步筛选；

根据明细资产的收益率与剩余期限的结构合理性，决定其投资价值，进行再次筛选；根据明细资产的到期收

益率波动性与可投资量（流通量、日均成交量与冲击成本估算），决定具体投资量。

２

、交易策略

本基金通过研判货币市场利率趋势、货币供求关系和各短期金融工具相对收益期限结构状况，在有效

控制流动性风险的基础上，贯彻实施以下投资策略：

（

１

）货币市场利率预期策略

通过宏观经济形势、财政货币政策和短期资金供求状况的深入分析，对短期利率走势进行合理预估，并

据此实施以调整基金组合平均到期期限为主的资产配置策略。当预期短期利率呈下降趋势时，侧重配置期

限稍长的短期金融工具；反之，则侧重配置期限较短的金融工具。

（

２

）资产动态优化配置策略

在对利率趋势，各短期金融工具的市场规模、流动性以及与其期限相对应的预期收益率进行深入研判

的基础上，在流动性要求约束下，以收益极大化为目标，建立动态规划模型，对类属资产配置比例以及类属

资产内部不同期限结构品种的配置比例进行优化。

（

３

）套利策略

不同交易市场或不同交易品种受参与群体、交易模式、环境冲击、流动性等因素差异化影响而出现定价

差异，从而产生套利机会。本基金在充分论证这种套利机会可行性的基础上，适度进行跨市场或跨品种套利

操作，提高资产收益率。如跨银行间和交易所的跨市场套利，期限收益结构偏移中的不同期限品种的互换操

作（跨期限套利）。

（

４

）峰值策略

把握资金供求的瞬时效应，积极捕捉收益率峰值的短线机会。如新股发行期间、年末资金回笼时期的季

节效应等短期资金供求失衡，导致回购利率突增等。

（

５

）现金流均衡管理策略

通过对基金申购、赎回现金流的预测，在投资组合的构建中，对各投资品种的剩余期限搭配进行合理布

局。例如，为满足日常的较稳定的现金流变现需要，可采纳相同品种（如回购等）的滚动投资策略，即采用均

分资金量、持续滚动投资的方法，使得该品种自然到期兑现的现金流在时间上均匀化。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同期

７

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即（

１－

利息税率）

×

同期

７

天通知存款利率。

通知存款是一种不约定存期，支取时需提前通知银行，约定支取日期和金额方能支取的存款，具有存期

灵活、存取方便的特征，同时可获得高于活期存款利息的收益。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具有低风险、高流动

性的特征。根据基金的投资标的、投资目标及流动性特征，本基金选取同期

７

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作为本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

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时，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

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高流动性、低风险品种，其预期收益和风险均低于债券

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及股票型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固定收益投资

３

，

５６４

，

８１２

，

９９０．５３ ４０．７２

其中：债券

３

，

５６４

，

８１２

，

９９０．５３ ４０．７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３

，

４７６

，

２９６

，

７７４．４３ ３９．７１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６１３

，

９０７

，

４７４．０６ １８．４４

４

其他资产

９８

，

４１６

，

２３７．１０ １．１２

５

合计

８

，

７５３

，

４３３

，

４７６．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０．４０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 －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日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３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

１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７２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１３０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５３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超过

１２０

天。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情况说明

序号 发生日期 平均剩余期限 原因 调整期

１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１９

日

１２２．００

因为赎回，基金规模缩小，导致

资产组合剩余期限被动超过

１２０

天

２

２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

１２１．００

因为赎回，基金规模缩小，导致

资产组合剩余期限被动超过

１２０

天

１

３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２４

日

１３０．００

因为赎回，基金规模缩小，导致

资产组合剩余期限被动超过

１２０

天

１

（

２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４８．２４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２ ３０

天（含）—

６０

天

９．１５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３ ６０

天（含）—

９０

天

９．７２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４ ９０

天（含）—

１８０

天

２２．６６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５ １８０

天（含）—

３９７

天（含）

９．１６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９８．９３ －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５０２

，

０９７

，

９５２．９１ ５．７４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５０２

，

０９７

，

９５２．９１ ５．７４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３

，

０６２

，

７１５

，

０３７．６２ ３５．０１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３

，

５６４

，

８１２

，

９９０．５３ ４０．７５

９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

－ －

５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５０２１１ １５

国开

１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８８４

，

４４６．６５ ２．３０

２ ０１１５１５００４ １５

中建材

ＳＣＰ００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２３２

，

２６７．５５ ２．２９

３ ０１１５８６００６ １５

光明

ＳＣＰ００６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９

，

９６３

，

０３１．３１ １．９４

４ ０１１５８１００３ １５

淮南矿

ＳＣＰ００３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９

，

９５３

，

８４５．８２ １．８３

５ ０７１５０７００３ １５

中信建投

ＣＰ００３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

９７３

，

６５９．０３ １．７１

６ ０１１５９９３６６ １５

首旅

ＳＣＰ００４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

８６２

，

５５７．５８ １．７１

７ ０１１５８９００１ １５

鞍钢股

ＳＣＰ００１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１２３

，

１６４．４５ １．６０

８ ０４１４６１０４１ １４

潍坊滨投

ＣＰ００１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３６

，

０７０．００ １．４９

９ １５０２０６ １５

国开

０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９４０

，

７９８．２４ １．１５

１０ １４０２３０ １４

国开

３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４８４

，

７１０．２９ １．１５

６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２３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３６７１％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１０４０％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２２１７％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通过每日计算基金收益并分配的方式，使基金份额净值保持在人民币

１．００

元。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

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按照实际利率法每日计提收益。

（

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超过

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情况。

（

３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４

）其他资产构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利息

６３

，

８６０

，

１３５．９４

４

应收申购款

３４

，

５５６

，

１０１．１６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９８

，

４１６

，

２３７．１０

（

５

）本基金本期未投资托管行股票、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未从二级市场主动投资分离交易可

转债附送的权证，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净值表现详见下表：

国投瑞银货币市场基金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Ａ

级

２００９．０１．１９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０．９３３６％ ０．００３９％ １．３０９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７６１％ ０．００３９％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７６４２％ ０．００３９％ １．３７８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８６１％ ０．００３９％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３．３９１４％ ０．００４７％ １．４９０９％ ０．０００１％ １．９００５％ ０．００４６％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４．０８３６％ ０．００４９％ １．４４７８％ ０．０００２％ ２．６３５８％ ０．００４７％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３．９０６８％ ０．００３１％ １．３７８１％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２８７％ ０．００３１％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４．４５２９％ ０．００５１％ １．３７８１％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７４８％ ０．００５１％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５．３．３１

１．０４２９

％

０．００２３

％

０．３３８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０４８

％

０．００２３

％

２０１５．０４．０１

至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０．８９０８％ ０．００４９％ ０．３４１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４９０％ ０．００４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

今

２２．２９８０％ ０．００５４％ ９．４２１３％ ０．０００１％ １２．８７６７％ ０．００５３％

Ｂ

级

２００９．０１．１９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１．１６４７％ ０．００４０％ １．３０９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４５０％ ０．００４０％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９％ ０．００３９％ １．３７８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３１８％ ０．００３９％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３．６３９６％ ０．００４７％ １．４９０９％ ０．０００１％ ２．１４８７％ ０．００４６％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４．３３４０％ ０．００４９％ １．４４７８％ ０．０００２％ ２．８８６２％ ０．００４７％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４．１５７０％ ０．００３１％ １．３７８１％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７８９％ ０．００３１％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４．７０４１％ ０．００５１％ １．３７８１％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２６０％ ０．００５１％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５．３．３１

１．１０３６

％

０．００２３

％

０．３３８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６５５

％

０．００２３

％

２０１５．０４．０１

至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０．９５１２％ ０．００４９％ ０．３４１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９４％ ０．００４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

今

２４．２０９０％ ０．００５４％ ９．４２１３％ ０．０００１％ １４．７８７７％ ０．００５３％

注：

１

、本基金收益分配是按日结转份额。

２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中，通知存款是一种不约定存期，支取时需提前通知银行，约定支取日期和金

额方能支取的存款，具有存期灵活、存取方便的特征，同时可获得高于活期存款利息的收益。本基金为货币

市场基金，具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特征。根据基金的投资标的、投资目标及流动性特征，本基金选取同期

７

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有

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３２

号）文件规定，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故本基金本报告期以税前七天通知存款利率为业绩比较基准。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３％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

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

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

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

付日期顺延。

（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２５％

，

Ｂ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０１％

。各级基

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Ｈ＝Ｅ×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该级基金份额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该级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Ｒ

为该级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务费率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

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由基金

注册登记机构代付给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４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

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服务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

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服务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与赎回费费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与赎回费用。

２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进行转换，转换业务的具体开办时间和

转换规则请参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基金转换公告。

（三）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

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刊登

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投资组合报告的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信息。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内容。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原有销售机构的信息，增加了新增代销机构的概况。

５

、在“九、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内容。

６

、在“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７

、“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了本报告期内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以及其他应披露事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

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详细内容，可登录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九月一日


